附件一、推薦證券商就本中心「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有價證券審查準則」第十條第一項各款所列不宜上櫃情事之評估意見
	項　目
	就具體認定標準

逐一評估情形
	是否適宜上櫃
	說  明

	
	
	是
	否
	不適用
	

	一、遇有證券交易法第156條第一項第一至三款所列情事者：
	
	
	
	
	

	(一)發行該有價證券之公司遇有訴訟事件或非訟事件，其結果足使公司解散或變動其組織、資本、業務計劃、財務狀況或停頓生產，而有影響市場秩序或損害公益之虞者。
	
	
	
	
	

	(二)發行該有價證券之公司，遇有重大災害，簽訂重要契約，發生特殊事故，改變業務計劃之重要內容，或退票，其結果足使公司之財務狀況有顯著重大之變更，而有影響市場秩序或損害公益之虞者。
	
	
	
	
	

	(三)發行該有價證券公司之行為，有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足以影響其證券價格，而及於市場秩序或損害公益之虞者。
	
	
	
	
	

	二、財務或業務未能與他人獨立劃分者。
	
	
	
	
	

	三、發生重大勞資糾紛或重大環境污染之情事，尚未改善者。
	
	
	
	
	

	四、有重大非常規交易迄申請時尚未改善者。
	
	
	
	
	

	五、申請上櫃會計年度已辦理及辦理中之增資發行新股併入最近一年度決算實收資本額計算，其獲利能力不符合上櫃規定條件者。
	
	
	
	
	

	六、未依相關法令及一般公認會計原則編製財務報告，或內部控制、內部稽核及書面會計制度未經健全建立且有效執行，其情節重大者。
	
	
	
	
	

	七、公司或申請時之董事、監察人、總經理或實質負責人於最近三年內，有違反誠信原則之行為者。
	
	
	
	
	

	八、申請公司之董事會或監察人，有無法獨立執行其職務者。
	
	
	
	
	

	九、申請公司於申請上櫃會計年度及其最近一個會計年度已登錄為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興櫃股票，於掛牌日起，其現任董事、監察人及持股超過其股份總額百分之十之股東，有未於興櫃股票市場，而買賣申請公司發行之股票情事者。但因辦理第四條之承銷事宜或有其他正當事由者，不在此限。
	
	
	
	
	

	十、上櫃（市）公司進行分割之分割受讓公司於申請上櫃前三年內，被分割公司為降低對分割受讓公司之持股比例所進行之股權分散行為，有損及被分割公司之股東權益者。
	
	
	
	
	

	十一、其他因事業範圍、性質或特殊情況，本中心認為不宜上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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